
关于转发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
展第七届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（管理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永州经开区办公

室，市直有关单位，各有关企业：

现将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第七届享受

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湘人社函〔2025〕

1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，聚焦在技术革新、技术

改造上有重大贡献；或者长期扎根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推广第一

线，有重大技术突破，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的优秀专家和高技

能人才，做好推荐申报工作。各县市区（管理区、经开区）、市

直各单位按相关文件（附件 1）要求和推荐名额分配表（附件 2）

进行推荐，没有符合条件人选的可不推荐；各县市区（管理区、

经开区）人社局对县市区推荐人选进行审核，并报县市区人才

工作领导小组核准后向市人社局推荐。申报材料及表格于 2025

年 4月10日前将分别报送至市人社局相关科室,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材料，报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，

联系人：王略成，联系方式：0746—8323746。

高技能人才申报材料，报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，联系

人：阳万里，联系方式：0746—8323404。



附件：1.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第七届

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湘人社函

〔2025〕13 号）

2.永州市享受第七届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推荐名额

分配表

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 年 3 月 25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2：

永州市享受第七届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推荐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名额类别 相关单位 推荐名额

1

市直事业、企业单
位专业技术人才

（14名）

教育系统 2 名

2 卫生系统 2 名

3 宣传文化系统 2 名

4 农业系统 2 名

5 工信系统 2 名

7 林业系统 1 名

8
高校（永州职业技术学院、永州
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、湖南潇湘技
师学院）

每个学校
各 1名

1

县市区事业单位
专业技术人才（21

名）

冷水滩区 2 名

2 零陵区 2 名

3 祁阳市 2 名

4 东安县 2 名

5 道 县 2 名

6 江华县 2 名

7 宁远县 2 名

8 双牌县 1 名

9 江永县 1 名

10 新田县 1 名

11 蓝山县 1 名

12 金洞管理区 1 名

13 回龙圩管理区 1 名

14 经开区 1 名

1
市直事业、企业单
位高技能人才（3

名）

市属职业院校、市属企业、非公
制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

3 名

1
县市区高技能人
才（14名）

县属职业院校、县属企业、非公
制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

每个县市
区 1名

合 计 52 名


